绍兴市妇幼保健院关于手提式防撞柱采购的竞价（议价）公告

按照绍兴市妇幼保健院采购需求，医院总务科室对手提式防撞柱采购项目进行竞价，欢迎符合要求的供应商进行报价。
一、项目名称：手提式防撞柱采购项目
（一）项目预算：3.5万元
（二）竞价项目概况（内容、用途、数量、简要技术要求等）:
	序号
	名称
	图片
	个数
	要求

	1
	手提式防撞柱（含施工安装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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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1）柱体表面应采用防腐工艺处理，防腐性能应符合GA/T 1343-2016中5.10要求
2）柱壁厚度:不小于10mm
柱体直径:不小于219mm
3）两柱的主体间距不大于800mm
[bookmark: _GoBack]4）阻挡高度不小于600mm，地埋深度不小于柱体总高度的40%，若安装地点受限未达到，则地埋部分应使用钢筋或钢板相连，采用C25及以上强度等级的混凝土进行加固，保证抗撞击强度；
5）警示标识:柱体顶部应具有反光膜或 LED警示标识，具有夜间警示功能;使用反光膜为警示标识的，应符合GB/T18833的规定，反光膜宽度不小于 50 mm
6）应有设置在柱体上部的防盗弹子锁类的锁止装置，防止非工作人员操作
7）柱体材质宜为不锈钢、碳索钢



二、供应商：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三）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报价。
三、报价文件：
（一）报价须提供文件资料:①营业执照、②法人身份证等相关复印件、③业务员参加的须提供授权委托书和业务员身份证复印件、④报价单。以上资料必须齐全并加盖单位公章，否则该报价文件作无效处理。
（二）报价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25年5月8日北京时间12:00时，在截止时间后送达的响应文件为无效文件，拒绝接收。
（三）报价文件报送方式：密封后送达绍兴市妇幼保健院总务科室，密封袋表面必须标注此项目名称。
四、评定成交标准：根据质量和服务均能满足询价文件实质性响应要求且报价最低的原则确定成交供应商。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丁佳盈           联系电话：0575-88217305
联系地址：绍兴市妇幼保健院总务科
                                                                                                      绍兴市妇幼保健院
2025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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